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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檢查组 

国际法院的出版物 

秘书长的说明 

增 编

秘书长谨向大会提交他对联合檢查组题力" 国际法院的出版物" （A /4 1 X  

591 ) 。的报告的意见（下文附件一），并转交国际法院的评论（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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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秘书长的意见

秘书长对檢查专员的意见并无异议，但希望就审议中的问题澄清两点如下：

( a ) 翻译（建议8 , 第 2 4 和 3 0 段 ）

秘书长完全同意本文件第2 9 段的意见，即不反对"以英文和法文以外的 

语文出版法院的全部判决书……只是说开支—— 相当大的开支构成了障碍"。 

可是这♦ 意见看来还没有明确指出联檢组报告所载的一些错误看法。 该 

报告第2 4 段说：

" 应考虑可否利用联合国各翻译处工作较轻的淡季。 如果法院愿意 

的话，秘书长应提供必要措施。 "

应当指出，联合国各翻译处的全部人力已用来翻译优先的会议文件和出版 

物，必要时还要临时助理人员和特约笔译加以辅助。 因此，各翻译处都 

没有可以用来处理国际法院出版物的" 工作淡季" ，如果通过第3 0 段所 

载提议和建议8 , 又如果要求秘书处以问拉伯文、中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出版法院的判词和意见，则需要由大会作出这项决定，同时要划拨必要的 

资源，使这项工作能够进行（顺带提一提，联检组报告第2 3 段提议由国 

际法院和国际法委员会" 分摊 " 印发国际法院出版物的经费，这样做只不 

过是将划拨给第2 6 款法律活动的资源调给第2 5 敦国际法院，因为这两 

款都是由联合国经常頒算提供经费的。 ）。

( b ) 外部出版（第 2 6 至2 9 段 ）

在第3 2 段，法院认为要对联检组报告第2 5 至2 9 段所提出的建议作出 

评论，时机尚未成熟，其中的建议大都涉及与外部出版人共同出版的某种 

形式P 这种安排在联合国称为外部出版，由联合国出版物委员会负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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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p 这种办法是用来出版联合国本身不打算出版的原文或译文，或者是 

用来扩大资料的传播范围，或者是为了节省资源等等。 有选择地利用这  

种安排业已证明是本组织出版物方案的宝责增补办法。 如果国际社会希 

望鼓励f ■大法院出版物的分发范围，将它们译成更多语文，应可同法院充 

分协商，并在充分了解到法院要保护其判词的权威性和确实性的情况下， 

制订一些这种办法C 这种办法很可能会比内部编印更加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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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国际法院的意见

« ■

1 . 联合检查组一名检查专员关于国际法院出版物的报告编写完毕即送交法院， 

因此法院得以在1 9 8 6 年 1 0 月 2 3 日举行的全体行政会议上审议该报告。 法 

院对能够有机会在提交该报告的同时提出其意见供大会审议，表示感谢>

2 . 检查专员作出了其报告第5 段所说明的访问后，又多亏他费心向法院提供了 

一份报告初稿，请法院发表意见> 法院的意见必然只厲切步性质，已由书记官长 

在 1 9 8 6 年7 月2 日去信转达》 以下1T录法院意见中一部分仍然中肯的意见:

"国际法院法官对开始以法院正式语文以外的其它语文发表其判决书的建 

议所作出的反应显然是积极的。 不论采取任何措施，如能使更多不精 

通英语和法语的人有机会读到判词和意见的全文，他们都会非常感激, 

他们又充分认识到，将有关材料翻译成联合国其他正式语文能够将其判 

例公开介绍给世界法律界更多人知道，也是让一般人民大众了解判例的 

途径0 如果联合国能找到适当的有效办法并能得到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 

资源，法院法官不会不赞成这样做。

. 对法院来说，有系统的出版工作是每项裁定的必然后继活动。 这 

一点姑且不论，法院如能看到各地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无论其母语或工 

作语文是什么，邀渐都能读到其判例法，那是最高兴不过的事。 ，’

3 . 同时，法院不得不说明，它反对通过载于联检组报告中的某蕴建议0 法 

院经过考虑认为，这些建议的用意虽好，但却有不妥的地方，如不加改动即予施行, 

需在法院本期预算之外增加大笔支出。如果即使这样仍接受这些建议的话，便会严 

重访碍法院的司法程序和工作结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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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书的分发方式

4 , 国际法院认为其判词、意见和命令都是对国际社会特别重要的法律文献，

应尽量广为传播，并且认识到以多少种语文编写这些文献是决定文献接触面的主要 

因素。 国际法院法官因此欢迎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出版其判决书的忠实译本， 

并充分愿意考虑采取实际的措施，以实现这♦ 目的， 他们因此本着赞同的态度非 

常关心地观察过去几年来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在第六委员会（参看V C .  6X40X  

SR. 26 , 第 5 0 — 5 3 段 ）和联合国对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 播 和 广 泛 的  

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参看A//40X893 , 第9 7 段 ）所采取的措施，以 期 协  

调致的行动，将其判例法译成其它并非同时是国际法院正式语文的联合国正式语 

文。 国际法院认为，播写联检组这份振告的检查专员恩里克，'费勒尔一维埃拉大使, 

已理想地指出了最终的目标，他在其报告第2 段中指出：

" 出版这类材料是创造尊重有助于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法律秩序的^的

必要条件。 "

5 , 与此同时，国际法院不得不表示强烈关心其判决书的完整性得到保护。国 

际法院考虑过的看法是，国际法院对自己用英语或法语或这两种语言编写的出版物 

采用的两个不同的方法大体上最能做到这点。 首先，国际法院的判决书—— 其判 

i司、咨询意见和命令，包括法官们的个别意见和不同意见一 都作为法律文书全文 

刊登在《国际法院到例汇编》。 其次，国际法院在事后立即发表的新闻公报以及 

稍后在《年鉴》和 《年刊》中均慎重但非正式地列出国际法院论断的详細提要，同 

时登出执行条款全文。 这些提要的明确地位是新闻文件，不是需要法院负豫勺文 

本。 判决书全文和提要两者的用途有些重复，但是它们所面向的是不同的读者， 

并且是用于不同的环境。

小别和不同意见的列入

6 , 检查专员的报告，由于可以理解的需要节约的理由，提议用第三种方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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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法院的判决书，即出版节略本，不采用上述非正式提要的压缩办法，而 是 »任  

何小别或不同的意见（见该报告第1 1 段 ）。

7 , 这种节略本会使表面看来正确无误但实际上有问题的文本广泛流传。 法 

院本身不会鼓励这种做法，也不会授权这样做。 无可否认，法院对它的判决书不 

拥有版权，它不能防止出版这种节略本，它也决不是不了解那些在过去或现在想非 

正式地采取这小途径的人用心良苦，他们讲求实嘛，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但是， 

要法院同意与任何这种业务单位建立联系，则有遭法院司法忠诚原则。 国际法院 

认为，国际法隋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要联合国从事或赞助出版国际法院判词、 

意见和命令的这种彌节本，也同样是不适当的。

8 . 在这方面，说明一下对国际法院司法裁判的文本，不论是判词、咨询意见 

或处理实质问题的命令都很重要的一些特征，或许会有帮助。 国际法隋必须强调， 

在这种列决书和小别法官附加的任何同意或不同意的小别意见之间存在着不能分解 

的关系。 允许提出小别意见的法制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它给法官说明自己的投 

票的机会。 在通常由法院处理的那么复杂的案件中，判词的执行部分有时候分成 

数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对其中每♦ 问题都要进行表决，仅知道法官投票赞成或反对 

会弓I起错误的猜想，如法官有加附意见法定权利，则可防止或消除这种误解。 因 

此，分发没有附加意见的法院判决书会引起对小别法官的误解。 无论如何,有一 

点应该是清楚的：判决书的论断只代表最大的共同意见。 因此，由于处殺案件的 

法官有很多位，可能一些个别法官会认为，决定他们的投票的因素中，有一个或多 

个因素需要较具体的说明；或者某一法官认为仍然有一些在法律上很重要的论点，

一•定要提出或加以解释，这就是法院审理案件中的意见交流，这些论点可详细说明 

法院判决书的相应段落，或者反过来从中求得解释。 因此附加意见不仅可以阐明 

或反对该裁判，而且由于裁判的论断本身最终是在了解附加意见的情况下接受审查 

的，因此服离附加意见就无法充分了解裁判的论断。 倚言之，要充分了解法院的 

裁判，小别意见是或可能是不可缺少的。

9 • 前面的解释是以《法院规约》第五十六条和第五十七条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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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六条

1 . 判词应叙明理由。

2 . 判词应载明参与裁判的法官姓名。

第五十七条

判词如全部或一部分不能代表法宫一致的意见时，任何法官得男行宣告其 

个别意见。 "

必须补充说明，第五十七条的法文本进一步阐明了英文本的意义， 法文本措词如 

下:......................................................................................................... .......
'̂Si 1 * arrêt n'exprime pas en tout eu en partie 

l ’opinion unanime des juges, tout juge aura le droit d’y 

joindre 1*expose de son opinion individuelle."

显而身见. ’’joindre” 这小字的使用证实了小别意见是与判词合为一体的* 任何

不附个别意见的判词的正式出版物必然是判词的节略本• 必然是体无完肤的• 在

任何时候构成法院的法官都不能授权这样做如果批准这样做，就会横害法院未来 

的决策过程》

1 0 . 总之，判决书前头列明参与裁判的法官，如其中一位或多位为判决书最后 

案文发表的任何陈述被f i去，这种文本就不是法院完盤的，可以作准的判决书• '

为了彻底说明这小法律立场，必须指出，对于附加法官意见这一点，国膝法院 

的长期作法是以类似的办法对待所有处理实质问题的命令一一诸如临时措族、 

分庭的组成或从清单上|!}除一小案件等。这种做法得到法院规则第九十五条第 

2 敦的赞同。

此外，法院根播其《规约》第六+ 八条，确认第五十六条和五十七条完全适用 

于咨.询意见，而且无论是咨询意见还是判词，处理判决书和附于判决书的个别 

意见之间的关系的办法都是一样的（比较法院规则第一0 七条第3 敦和上述第 

九十五条第2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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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即使不提根据规约以及法院的司法性质和传统得出的上述结论，国际法院 

仍认为有义务强调公正平街对其集体工作的影响的重要性.公正平衡是说判决书 

应充分而公平地列出法庭分别考虑过的所有法律上的挟择。 如果♦别和不同意见 

被删除，特别是以仅仅过半数作出裁判时，这种文本就会失去平街。 举一个极端 

的例子，某司法裁判经院长作出决定性投票而获通过，只提出这项裁判而不同时提 

出理应附上的意见是不适当的.如果联合国翻译和分发了国膝法院在西南非案件 

中拒绝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的主张的判决书，同时删去了附在该判决书的小别意 

见和不同意见，国际社会会有怎么样的想法？而且，法院认为无法根据道理和规律 

决定，不列入♦ 别意见与不同意见对哪龜案件理应无伤大体，对哪一些案件则伤兽 

极大。

1 2 . 法院希望大家了赫，上面长篇大论地谈♦ 别意见和不同意见的地位问题， 

是因为法宫. 常同情检查专员所处的困境，这种H境使检查专员在其报告第1 1 段 

结尾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如果附加意见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是唯一的标准，法院或 

许已考虑出版彌去♦ 别意见和不同意见的判决书， 但是，法院希望已经证明，根 

据法律，法搞在评价联桂组报告的建议时必须假定继续出版法院判决书的全文，包 

括附上的♦ 别意见和不同意见在内，而不管其所用语文为何。 法院需要这样做，

虽然其结果是联检组希望促进的翻译工作会比检查专员颜期的费用大报多，从而使 

他的佳甘的主要根振关效。 法院深信全世界的国际律师都同意必须一起发表个别 

意见和不同的意见。

平等对待法院各种裁决

13. 法院同样认为，从出版的观点来看，法院的判词和各询意见不应象联检组 

的建议2 和建议4 2 所提议的那样被作为彼此不同的种类对待. 在此不必详述法

" 建议2 . 国际法院应考虑用联合国的每一种正式语文出版其全都判词的平装 

本. "

‘‘ 建•议4 . 国际法院应考虑以联合国的其他正式语文出版其各询意见汇编的平 

装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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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诉讼管将权和各询管辖权之间的差异• 但是应该强调用于这两种管辖权的司法 

程序的相似之处，以及强调法院从法理学的角度给予这两种管辖的平等地位， 各 

询意见在适用范围和影响上可以丝毫不逊于判决• 这是得到公认的•而且一些各询意 

见已经成为判例法，为其后的诉讼所依振， 法院担心的是，区别对待各询意见会 

使其在A 心目中降到次等地位，这将极为令人遗憾. 3 法院因此不能赞同报告头 

四项建议《第3 4 段 》中对这两种裁决的区别对待， 法院尤其不能理解为什么檢 

审专员同意必须出版判词的英文X 法文合订本（建议1 ) , 却不同意以这种方式出 

版各询意见{ 建议3 ) .

副本份数暇制

1 4 . 法院现根据以上所阐释的观点讨论一•下联检组振告的第3 4 段，并把建议 

1 和建议3 * 放在一起讨论，言先谈一下限制用法文/ 英 :t 出版其判词的副本份数

将产生的影响.

1 5 . 显然，法院如果削减其对现有丛书每册或每卷所要求的到本份数，在开始 

的时候会减少费用.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这样的节省只是暂时的，而且实际上 

是一种假象，除非首先假定法院的出版物只会引起短暂的兴趣，很快绝版也没有关 

系， 但是目前的假定无疑是与此相艮诚然，对于某些小型出版物（例如定有 

时限的命令），只会有少数专家长期对其兴趣不减，但这些特别出版物所涉及的范

法院欢迎提供关于联检组振告中第1 0 和 1 5 段所提到的各询意见译 ;t 的进一 

步资料，很大一部分原团是这些各询意见符合列入《国际法院书目》的条件， 

至于联合国各机构要求提供的意见• 法院只知道有一种翻译文本. 即关于联合 

国行政法庭裁决赔楼的影》g 的容询意E 《 1 9 5 4 》的西班牙文本.

" m i l . 国际法院应考1 减少以英文7 法文出M 其判词的份数, 国际法院 

还考虑根据需要，以其中一种语X 单独出版判词•

建议3 . 国际法院应考虑以两种语文（英文和法文）中的一种分别出版其咨询 

意见并眠制其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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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微不足道• 至于较为实质性的文本，其需求量表明法院弓I起的兴趣H益增长，

就是联检组的报告也证明了这点， 在国际法隋迄今发表的6 4 份判词和各询意见 

中，，有 4 0 份不得不重印- 有的还重印了几次，而近来发表的判词的库存量每种 

只有几百份. 此外. 1 9 4 7 1 9 4 8 年至1 9 6 9 年出版的《国际法院判例 

汇编》丛书的所有年度合订本都不得不重印， 法院由于其印刷激算有限已经把头 

次印刷的要求份数减至最低点，如果再减少份数，这项业务的成本效率即使在短期 

内也未必划算， 不仅如此，初次印刷份数数少导致重新印刷次数增加的累积影响 

也不能忽视. 因为重新印刷要同必须优先印刷的新判词争夺资金，从而会便判例法 

的一些都分在过长的时间内处于绝版状态. ______ ______

通过技术效率和公开招标而削减春用

16。把重印方面的重要问题放在一这，现在应该谈一下检查专员关于在印刷过 

程中采用竞争较大的招标方式和利用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的建议（建议5 ) 如 

果真的可以如此，那就应当可以接受他的第一项建议7 , 而且还能由此节省开义

1 7。书记官长已就这类技术问题向法院提交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 这份报 

告是书记官处的印刷部门起草的，法院对该部门的效率是信任的，该都门还党到法 

院激算和行政委员会的斤细审查，该委贞会满意地注意到印刷部门在执行不断现代 

化的政策. 还明管地按照其工作的运切需要利用可以节書赛用的新技术.如果大 

会希望的话，法院可以提交这份报告，

不是报告第9 和第1 0 段中所说的6 0份，

“ 建议5 . 应考虑通过具有竞争性的招标程序和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力求降抵国 

际法院的印刷成本， "

" 建议1. 国除法院应考虑减少以英文y 法义出版其判词的份数. 国际法院 

还应考虑根振需要，以其中一种语单独出版判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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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在这方面，法院必须强调与印刷判决书有矢的三个要点（印刷过程必须在 

判决书公诸于世之前很早便开始进行）Î 首先，是这项工作的保密性• 这需要与印 

刷者进行严密、安全和遂H的协作；第二，随时保证完成必须优先完成的工作；第 

三，必须依赖印刷者雇员的准确性和速度，熟悉工作的程度在这里发挥，不小的作 

用. 从上述观点来看. 法院认为目前与一家卓有声誉和技术进，的当政印刷公司 

所作的安排给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然而，必须海清的是. 与检查专员振告第1 9  

段中所说的相反，这家公司并未获得独家印刷权，书记官处也没有被禁止通过谈判 

寻求竞争性的价格， 相反，除了在判决尚未发表之前禁止公开的文本的初次徘版 

之外. 无论是哪家公司，只要可以按最低成本圆满完成工作，书记官处都会毫不犹 

疑与之签订排字和印刷合同， ® 印刷部门的振告中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意见，适用 

于竞争性招标问题. 该报告还说明了结合书记官处文字处理设备的现代化排字程序. 
法院的判决书由法院工作人员在文字处理机上打字，然后印刷公司使用录有文件的 

磁盘自动排版，这种程序大大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使出版物非常精确， 此外，法 

院还正在与印刷公司进行谈判，以促进采用更为节约成本的技术， 自然，所有现 

行的有关协议和程序都定期交由法院的审计负审查。

19. 检查专员显然得出了与此非常不同的计算结果，但他并未提供这些计算的 

依据.法院将乐于获悉检查专员所得资料所依振的详细赛用计算标准，因为根描 

这些资料，如果执行检查专员报告第3 3 段中所慨括的措施，将至少节省5 0 % 的 

实际出版费用* 法院在此必须指出，根据它，握的资料，检查专员的计算看来缺 

乏，实使据，他的办法不但远避不能节约5 0 % 的赛用，而且还会引起赛用的增加 

( 见附录二），

2 0 . 在此也许应该再加上几句，评论一下联拾组报告中涉及销售妆入问题的第 

2 1段。 法院的每月财务报表定期呈报书记官处销售法院出版物所得的妆入，

然而* 这笔收入并未记入法院的出版预算， 而是归入联合国的一般预算. 法院同

这些意见的附录一详细♦绍了在不同情况下印制的三种篇幅差不多的出版物的 

比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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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检查专g 的意见，即，法院应该获悉在其他中心销售其出版物所得的收入。 然 

而，书记官处大致上了解有关销售和发行数字，并能依振了解到的数字得出这一结 

论：《圓际法院判例汇编》丛书年度合订本的销售牧入最后算起来超过了合订本本 

身的生产成本，而且盈余数字足以抵销单行本的一大部分的生产成本， 单行本中 

有较大一部分是免赛提供给各国政府和法律图书馆， 在审议关于通过彻底改变法 

院的出版政策以节省开支的提议时，不应该忽视双语文合i丁本的液利能力。

出版双语文本的实践

2 1 . 第 1 4 段以及建议1 ，和建议3 «。中质疑，法院出版政策的一个主要方 

面，就是用英文X 法文出版对照文本， 但是必须着重指出，法院的两种正式语文 

的相互关系是上文（第 8 段 ）提到的法院判决^ 的最主要特点之一 ,法院的双语文 

《规约》也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相互关系。 每项判决书的起草都是用两种正式语文 

同时进行，这反映出法官们无论选用哪一工作语文都是平等的， 每一文本的各个 

段落在剛开始当然都是用一种语文起草的，但并非所有文本都是始终用同一语文起 

草， 其后的修正案通常是英文文本和法文文本各有一份，但两者都不能说是唯一的 

原i 或者译文， 这两种文本因此是相辅相成的,所有有关方面要理料ij决书，这一

点报重要，即使按照法院规约第三十九条第2 款的规定，法院一定要明确指出哪一 

文本为法律作准文本，

2 2 . 法院充分了解，以上所做的解释实际上生要对既懂英文à 懂法文的读者有 

好处， 然而，在考虑所提议的出版双语文文本的其他办法和分别出版两种单语文 

本时，不应忽视这些理由，

2 a 双语文本的长处是在一本出版物中裁列所有权威文本和原本，即判决书的

" 建议 1 . 国际法院应考虑减少以英文 / 法文出版其判词的份数.国际法院 

还应考虑根据需要，以其中一种语文单独出版判词.，，

" 建议 3 。国际法院应考虑以两种语文（英文和法文）中的一种分别出版其咨 

询意见并暇制其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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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文本和单独意见的原本，而单语文本则常常把这些文本分开， 这种单语文出 

版物还会杂乱无章，常常既裁有权威材料，又载有非权威材料，既有原文材料，又 

有翻译材料，因此同一卷书的不同部分竟会有不同的效力；当然，也有可能在某一 

年或对于某项谈决来说所有权威文本或原始文本用的都是同一语文，但在这种情况 

下，用男一语文出版的全文对应本其效力也较低。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相信经常 

使用《汇编》丛书的读者都不会满意， 不仅如此，随着把原文译成其他语文，还 

会出现一种反常现象：由于所有这些译文肯定都会以判决书的权威文本和意见的原 

始文本为依据，因此它们全都具有法院自己的单语文本所没有的一致性。

2 4 . 然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出版英文和法文单语文本肯定不对，而是不 

应因为采用这种方式而危及目现制度的继续存在，

法院双语文出版物的对照形式

2 5 . 检查专员在其报告中有几处对《国际法院判例汇编》丛书的对照形式即英 

法遂页对照的形式，发表了意见，在任何双语文版中，对照形式与把不同语文文本 

前后分列的方式相比所具有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读者需要对照两种文本，都 

不难看出这一点， 但是有两种以上正式语文的机构通常不能利用这种长处，这无 

疑是这种做法不常见的主要原因. 即使如此，法院仍然能够指出，除了改洲理事 

会用对照形式出版《欧洲年鉴》和报告第1 7 段提到的《人权年鉴》外，海牙国际 

私法会议自1 9 6 0年以来就一直采用对照形式出版其《公约汇编》和《法令和文 

件》丛书，私法划一国际学社也用同一方式出版《统一法评论》， 此外，双语国 

宏中的许多法律或官方文件也是用对照形式出版，《联合国条约汇编》在适当时也 

采用这一形式， 但和法院判决书最接近的是欧洲人权法庭的判词，它们也是用对 

照形式出版的* 鉴于这种情况，鉴于法院的判决书是用英文和法文同时起草加讨 

论 （见上文第2 1 段 ），又鉴于有时只有在对照英文和法文文本的情况下才能更透 

彻地理解某项法院判决的某些段落，法院仍然坚信，必须保持其采用的对照形式》 

况且，现代徘版技术已減少了采用这种出版形式的任何技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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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报告中第一颂建议的他计费用

2 6 . 检查专员认为，应当趣续出版一些英文/ 法文双语对照的法院判词，供法 

院本身和国际律师使用。 法院认为，根据实际经验，检査专员低佑了想看判词的 

人数。不过^ 法院书记官处核算了按建议1 " 办理所引起的开支，即对某一份判 

词出版数目有限的双语文本，供法朦和国际律师使用，把其余大部分以费用较低的 

单语文本印发所可能引起的开支> 这项核算并没有考虑到某些无法佳计的因素， 

例如：几乎在每个阶段都有一♦ 程序变为两程序的情事发生，因此需要额外工作 

人员，也会延迟出版进度。 这项核算附载于后，作为这些意见的附件，它显示， 

与目前的做法相比，这样做不仅不会节省费用，反而会使开支明显增加>

法院自己的资源

2 7 . 法院认为，上述各点已足以显示，检査专员就法院有处置权的事项即它本 

身的出版政策及其出版预算的分配所提出的各项主要建议，场无法以他建议的方式 

执行。 法院认为，即使修改某些现行做法可以节者费用。 （这一点尚未可《断）， 

但很难想象节余之数将会高到足以用来出版第三种语文版本此外，如果法院要 

参与这项工作，受影响的将不仅限于其颜算肉的Ô版项目。 就算法院可以得到现 

成的译本，也需要额外的校对员和办事员。 而且，法院也没有工作人员来确保它 

的判决书被准确地译成一种或多种第三语文，简言之^ 法院不认为建议6 是理由充 

分的'约建议

" 建议 1 . 国际法院应考虑减少以英文/ 法文出版其判词的份数。 国际法院 

还应考虑根据需要，以其中一种语文单独出版判词0 "

" 建议6 , 国际法院应利用由于执行建议1、 3 和 5 而节约的经费支付建议2 

和 4 的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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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在此或许应当指出书记官处现有的语文人力资源。 法院未设有语文部， 

它只有四名语文干事，其员额还尚待大会批准0 在主管一级V 有三名一等秘书。 

除了语文职责外，他们的时间还要用来处理许多其他职责，印刷部只有而名专业干. 

事。 除出版方案的日常管理外，他们还从事所有各阶段的校对工作> 这九名工 

作人员没有秘书或校对助手。 他们同D — 1职等以下的所有书记官处职员共同利 

用由包括主管在内的五人打字室所提供的服务> 书记官处的工作语文与正式语文相 

同：英文和法文0 因此，如果不支i 大笔经赛，大幅度扩充人员、设备、用品和

办公房地，就不可能进行其他语文的工作。

2 9 . 尽管有上述情况，法院要强调，它的反应并不是针对联合检査的主要目标, 
而完全是针对检查专员报告所根据的实际假设及其所载的建议0 法院希望尽可能

以多种语文，扩大法院判决书的分发范围。对于以英文和法文以外的语文出版法院 

的全部判决书，法院原则上毫不反对，只是说开支一一相当大的开支构成了障碍。 

只要得到充分的资源，法院完全赞同检査专员的主要目标0 然而，如果在法院现

有出版预算有暇的范围内，仍可能以第三种语文出版其判决书，不帝是提出一项毫 

无事实根提的建议。

法院本身的宣传工作

3 0 . 关于建议7 ' 3 , 应当强调的是：法院在不用进一多说的财政限制范围内, 

多年来一直积极处理扩大其读者对象的问题，并没有坐待检查专员提这项建议， 

在法院本身或♦ 别法官的倡议下，已同联合国新闻部和会议事务部合作，有时也在 

专门推动国际法事业的国家组织的协助下， 以阿拉# 文 1 \ 荷兰文、德文和西班牙

" 建议7。 国际法院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司法机关，还应研究如何使自己的作

品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 "

出版物正在编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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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及英文和法文出版大量有关法院的手册和小册子。 而法院规则也已译为西 

班牙文，阿拉伯文，中文、德文， 日文和俄文。 这些活动，连同法院法官和工作 

人员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海牙国际法学院和大学或政府支助的培训团体的合作， 

可视为是联告国对国际法的教学、研究> 传播和广泛了解的协助方案的重要补充， 

法院^  Mi官处也致力于推动世界各报刊更详尽地报导法院的裁决》就算不是完全成 

功，成翁也相当可观P 人们也不应当忽略以往和现任法官的学术工作，其中许多

作品都是向英语或法语世界以外的广大民众宣传法院的工作，或编录法院的工作成 

绩 。

秘书处的介入

3 1 。报告的最后一项建议（建议8 ) 是向秘书长提出的，但让法院决定要 

不要请求秘书长提供便利，以英语和法语之外的其它正式语言翻译和印刷法院的到 

决书。 这项建议必须同本报告第3 0 段放在一起看，不宜由法院来谈论其要旨， 

然而，或许可以指出，既然有关各国可以随意要求秘书长提供这种便利，把主动决 

定权留给法院就没有多大道理》 法院认为，在本组织当前的财政状况下，要求秘 

书处提供这种数量可观的资源是不合理的。 不过》检査专员提请注意下列事实， 

是可喜的：对于法院的任何一*项判决^会员国都可以要求译本

法院的协商地位和积极态度

3 2 . 法院认为，要它对报告第2 3 和第2 5 至 2 9 段所提出的有关执行和资助 

翻译工作的任何建议作出评论，时机尚未成熟b 然而，它必须借此机会指出：法

建议8 , 如果国际法院同意S 秘书长应提供必要的措旅，便利以其他正式语文 

翻译和印刷国际法院的判词和咨询意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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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是其本身的判决书的保營机构/ 也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关/凡在本组织主持下 

不论以那一种语:t 公开印发法院的判决书当然都应当在法院的充分协商下进行。

3 3 . 法院认为，上述意见的各小重要方面与其说是司法审慎的产物，例不如说 

是源于切进步所不可少的现实主乂精神。 法院有好几位法官其母语是英文或法 

文以外的联合国正式语文。 他们纵使不高兴Î 也 不 得 不 承 在 可 将 来 ，看来 

仍旧很难取得资源来推进一项可以证明大有助于促进尊重国际法的理想目标，如果 

大会各有关委员会能够指出即使是解决间题的第一步，法院即不会辜负大会的寄望, 

在法If：事务厅、新闻部会议事务部的适当合作下承担起咨询任务，

致谢

3 4 . 最后，国际法院要再次感谢联合检查组，特别是费勒尔一维埃拉大便， 

感谢他致力于更广泛地介绍法院的案例。 法院尤为感谢检査专员在调查的每一个 

阶段都不断与书记官处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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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国际法院诉状，大陆架 

( 突尼斯/ 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 第二卷(销 

售品编号4 9 0 )

附 录 一

出版物生产成本比较

(考虑到时暇和现有工序

564

在荷兰排版 

1 4 5页，其余 

力照相版0 在 

荷兰印刷。

生产成本  

$17, 7 64 (  1985#  

8 月 》

+  3 % { 与 1 9 8 6 

年价格比驳》

$18, 297.

国际法院诉状，同上， 

第五卷（销售品编号 

493 )

536

在法S 徘版0 

无照相版0 在 

荷兰印刷。 $26 , 987 . 一  

【 1 9 8 6 年6 月 ）

尼加拉瓜控诉美国一案

的判词，管穆权（销售 

品编号506)

®37, 4 5 7 . —

+3%(与1986# •价格 

比较 )

496

在荷兰徘版。

在荷兰印刷。 ________ _
S38, 5 8 1 . -

结果: 对于一定长度的出版物，书记官处已在有利的情况下（即无须在保密和嚴急 

情况下印制文件，并可用照相技术代替徘版时），减少了开支5 0 % 以上0 

目前，正在同通常力法院判决书保密文本徘版的印刷公司讨论采用节省开支 

的先进技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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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生产成本的比较 * 

实例：大陆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耳他），判词

昆t采歷的方襄：（双语）

2, 9 0 0散册+ 1 ,  3 0 0册用于合订本

( 参看附录1 )

备选方法：暇量分发双语散册，不编印双语合订本
,1 ■■ - .      --------------

1 0 0册 （双语）( 参看附录2 )

1, 5 0 0单语散册（+  1, 0 0 0册单语 

合订本）（附录3 )

1, 0 0 0单语散册（+  5 0 0单语合订 

本 ）（附录4 )

$ 22, 793 .31

$ 14, 6 9 2 .8 9

4, 9 60 .91

3, 979. 11

$ 23, 632 .91

+  $ 8 3 9 -6 0

越 ：

用提议的备用方法印制判词数量的一•半 （2 ,  6 0 0册英文本和1 , 6 00册法文 

本，共4 , 2 0 0册 ）费用比目前的方法超过® 8 3 9 . 6 0 ,而目前的方法所产生的是 

岸文本共4 , 2 0 0册。因此，从理论上说，每册的总成本至少增加一倍。显然, 

在两种情况中，可分发或销售的总册数几乎相同（用目前的方法为4 , 2 0 0册，用

' Hi'*'-**' ■ , . .1 • , _ - ,  • ,

* 价格根掘盾的实际支出计，按照1 9 8 6年 1 1 月联合国美元汇率（I 美元等于

2. 3 0 盾 ）換算为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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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方法为4 ,  1 0 0册 ），但肯定不会# 钱，就双语版本而言， 1 0 0 册用作举例 

说明的散册的费用几占4 , 2 0 0册费用的6 5 %。因此，这种跟制印刷份数的费用 

效益值得怀疑。巧应注意需征询现有读者喜欢哪种文本或是否一定要权戚文本。这 

种做法费用较高，足以抵销寄发重量较轻的判词所能f ■省的邮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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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采用的方法

题目二大陆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耳他），判词 ( 销售品编号4 9 6 ) 批印 

2, 9 0 0 +  13, 0 0 0 册= 4 ,  200— 320 页

1 9 S 5 年1 2 月 1 S 日第5 1 1 5 4 号报价单价格

徘字 

工件开工费

1 0 X 3 .2 5 /3 .5 0  3 09X 3。7 5 / 3 ，75

(3 7 . 8 0 + 3 4 .  5 7 ) =  3 7 8 . 00+  10, 6 8 2 . 0 0 = 1 1 , 0 6  0 -20%

1 页白页

2 2 页 （附有脾法)

3 1 6 页（原文对照）

2 页（附有旁注）

" 快件，，3 1 9 页

印 刷

工件开工费 
2 0 印张（16页）

白封面

装 订

1 6  0 页封面 

5 印张（3 2 页以上）

国际法院判例汇编折页 

纸张（ 2 0 印张一 4, 2 0 0册 ）

草价® 3 . 7 2  
单价S O . 76  

单价《 2 .52  
单价《CK37

单价$ 7 .85

2, 900  册

2 ,9 0 0  册 

单价《 1 0 9 .4 0  

1 ,3 0 0  册

93 ,5 0

9 3 . 5 0  
8, 848 .0 0  

3 . 7 2  
1 6 . 7 2  

7 9 6 . 3 2  

0 .74  

2, 5 0 4 . 15

3 2 .  33 
2 . 8 9 5 . 4 8  
一 4 8 9 .5 1

8 6 8 .5 0  
5 7 9 . 17

5, 666 . 35 

22 ,  7 9 4 .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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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生产1 0  0 册双语本的赛用 

( 无合订本）

3 2 0 页

排版 美元

工件开工赛 93.50

3 1 9 页 3. 25X3. 50 3 0 9 页 3. 7 5 /3 .  75 ( 机盘价格) 8,846.96

1 页空页 5.72

2 2 页 （附有脚注） 16. 7̂+

3 1 6 页（原文对照） 796.8?

2 页（附有旁注） o.tU

快件， 3 1 9 页 2,505. +̂6

印刷

工件开工费 52.53
2 0 印张（ 1 6 页 ） 1,956.U5

白封面 150.07

装订

1 6 0 页封面 161.78

5 印张（ 3 2 页以上） 55.50

纸张 15U.91

lU,6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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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 5 0 0单语散册（+  1, 0 0 0份用于合订本）

标题：大陆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耳他) 
销售品编号496

批印 1, 500+1 ,  000  册一 160 页 

1 9 8 5 年 1 2 月 1 8 曰第5 1 1 5 4号报价单价格

排字

工件开工赛

辑绘，包括编页

印刷

工件开工赛

1 0 印张（ 1 6 页） 单价《124. 89 (2 ,  500  册 ） 

白封面 ( 1, 5 0 0 册 ）

装订

1 6 0 页封面

1, 0 0 0册国际法院判例汇编折页 

纸张（2, 5 0 0册一 1 0 印张）

美元

95.50

1,071+.t8

52.55

1, 2148.90

509.80

515.18

1,686. lu 

if,9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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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1, 0 0 0单语散册 ( + 5 0 0 份用于合订本)

标题：大陆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耳他）

销售品编号496

批印 1, 000+500  册一 160 页

1 9 8 5 年 1 2 月 1 8 曰第5 1 1 5 4号报价单价格

排版

工件开工费

辑绘，包括编页

印刷

工件开工赛 

1 0 印张（1 6 页 ）

白封面

装订

1 6 0 页封面

5 0 0 册国际法院判例汇编折页 

纸张（1, 5 0 0册一 1 0 印张）

单价《113. 20 (1 ,  

(1 ,

500 册 ） 

000  册 ）

美元

93.50

52.35

1,152.00
2k3.6l

589.09

1,011.85
5, 979.16


